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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0]第 3-00085号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核意见 

我们对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进行了审核。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已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反映了贵公司 2019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核报告的“注册会计师的

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

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真实、准确地编制并披露《关于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以使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关于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报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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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 2019年度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说明》发表意见。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上述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二）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会计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以及重新计

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与执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陈金波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应 

 

 

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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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度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盟新材”）2016 年 12月

28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武汉汇森投资有限

公司（下简称“汇森投资”）、胡余友、唐小林合法持有的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武汉华森”）合计 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7]556 号《关于核准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向武汉汇森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以

2017 年 5月 11日为交割日，用发行股份的方式完成了对武汉华森股权的购买，并于 2017年

6月 19 日完成了配套资金的募集工作，以上事项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17]第 3-00023 号验资报告。 

 

二、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高盟新材与重组各方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各目标资产在业绩承诺期承诺的各

年度净利润如下表： 

承诺方 目标资产 
承诺的各年度净利润(万元)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汇森投资、唐小林、

胡余友 
武汉华森 100%股权对应净利润 8,000.00 9,000.00 10,000.00 11,110.00 

承诺方承诺目标资产各年度净利润不低于表中列示金额，若目标资产在上述期间内累计

实现的净利润总额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总额的 90%（不含 90%），则由承诺方对高盟新材予以

现金补偿或现金加股份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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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标的公司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表（完成金额为根据业绩承诺核算口径对

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的金额）： 

目标资产 业绩承诺金额（万元） 完成金额（万元） 业绩完成率（%） 

武汉华森 100%股权对应净利润 11,110.00 16,150.42    145.37 

2、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如上表所示，武汉华森 2019 年度净利润实现数达到了承诺净利润，本期不存在业绩补偿

情况。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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